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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補充保險費之計算與扣繳

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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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費扣繳步驟

1.投保單位(雇主)：(單位薪資總額-受雇者投保
                  金額總額)*2.11%-不需申報明細

2.保險對象：獎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
            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

1.網路版(使用憑證或免憑證)：自行列印或申請郵寄
2.單機版→走入歷史囉 不再版更
3.電話或臨櫃服務

1.金融機構臨櫃繳費 2.便利商店臨櫃繳費
3.自動櫃員機繳費 4.網際網路繳費(網路版)
5.約定委託取款轉帳繳納補充保險費(網路版)

1.按月申報：網路、媒體(繳納補充保費時)強烈推薦

2.年度申報：網路、媒體、書面(每年1月31日前)

計算補充保費

申報明細資料

列印繳款單

期限內繳納

(保險對象各類所得須申報扣繳明細)



5

雇主的二代健保保險費計算方式

投保單位(雇主)：第1類第1目至第3目～二代健保保險費(§34)

一
般
保
險
費

補
充
保
險
費

投保薪資 x 60% x 一般保險費率(5.17%) x (1+平均眷口數)

雇主分擔員工比率

★不設上、下限
★按月與一般保險費合併繳納

二代健保保險費=一般保險費 + 補充保險費

自行計算
按月繳納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 x 2.11%

      

0.56

★113/1/1起



投保單位(雇主)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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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34)

☆按投保單位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受雇者每月

  投保金額總額間之差額，計收雇主之補充保險費

☆不設上、下限

☆按月繳納

☆不需申報明細

☆繳納期限與一般保險費相同

（ 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受雇員工當月

投保金額總額） × 補充保險費率（2.11％）



薪資所得總額(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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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綜合所得稅資料電子申報作業要點規定(107年12月修正版)：

1.因應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1、第12條之2及第19條
之1規定，薪資所得格式代號增列「79A」「79B」。

2.本署修正｢薪資所得總額」 ｢獎金」及「兼職薪資所得」
所得稅代號為50、79A、79B，薪資所得總額加總合併計算

◎「取得員工酬勞之股票」所得稅格式代號：79A 
◎學術或研究機構(即扣費義務人)於交付股票時(即給付時)，按該股票之
時價計算薪資所得，所得格式代號： 7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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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總額

1.指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定薪資所得規定之所得合計額。

2.凡依所得稅法規定認定為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所得格式代號50），

均應列入計算。

3.自107年1月1日起因應產業創新條例新增所得格式代號79A及79B均列入計算

薪資所得總額(A-1)

※所得稅格式代號為50、79A、79B

※應列入補充保險費計算之薪資所得，凡所得稅格式代
號為50、79A、79B之項目皆屬之：

1.不拘發放形式：現金、禮劵
2.不論發放對象：公司員工、負責人、兼職人員
3.不論發放性質：獎勵、補助



9

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B)

內容說明

◼ 納入投保金額總額計算對象：
  當月在該單位有領薪且有計收自

付保險費之被保險人

◼ 投保金額總額計算不包含：
  雇主、代辦第6類投保者、轉出

、停保(自113年12月23日起已取消)
、育嬰留職停薪者

查詢方式

◆繳款單：

  保險費計算表下方增列

「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多憑證網路平台：

  各類明細表申請/G1投保金

額總額明細表報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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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者每月「投保金額總額」-保險費計算表

a: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b:追溯轉入

c:追溯轉出

d:追溯薪資調高

e:追溯薪資調低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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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第1類至第4類及第6類～二代健保保險費(§31)

一
般
保
險
費

補
充
保
險
費

vio 投保薪資 x 一般保險費率 x 30%x (1+依附眷口
數)

負擔比率(以第1類為例)

眷屬人數最多3口

高額奬金

股利所得

兼職所得

利息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

租金收入

X  2.11%

註：1. 補充保險費有免扣取之範圍規定
        

投保金額 x 一般費率(5.17%)x 負擔比率x (1+依附眷口數)

★第1類及第3類：

★第4類及第6類：定額保險費

以第1類為例:負擔比率為30%

◆一般保險費開單及繳納方式沒有改變：由健保署每月核計保險費，並按月
寄發繳款單供投保單位及民眾持單繳納。

眷口人數最多3口

二代健保保險費=一般保險費 + 補充保險費

保險對象的二代健保保險費計算方式

自行計算
按月繳納



保險對象收取補充保險費項目

單位如有給付民眾下列6項所得(或收入)時，即為補充保險費的扣費義務人，
應於給付時按補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彙繳健保署。

項 目 說 明
所得稅代號

(前2碼)

全年累計超過
投保金額4倍
部分的獎金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得中，未列入投保金額計
算的獎金(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累計超過當
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50、79A

79B

兼職薪資所得
非所屬投保單位(指非在本單位投保健保)給付的薪資
所得。

50、79A

79B

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不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
9A

9B

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額。 54

利息所得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
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的利息。

5A、5B

5C、52

租金收入
機關、團體、公司等，給付給民眾的租金（未扣除必
要損耗及費用）。

51

12



補充保險費計收方式－保險對象

◆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31）

◇費率：第一年(102年)為2％，自第二年起，依本

保險保險費率之成長率調整（§33）

105年1月1日起為1.91% ～110年1月1日起為2.11%

◇就源扣取：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

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被保險人及眷屬各自依其所得計算補充保險費

109年補充保險費費基 ×費率（1.91％）

110年起補充保險費費基 ×費率（2.11％）
13



◆就源扣繳
由扣費義務人於單次給付時，扣取補充保險費。
➢給付時：指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以非即期支票之
  實際給付，為支票所載發票日。
➢以現金、票據、股票及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為限。

◆扣取補充保險費上、下限規定
➢ 單次給付扣繳上限為1,000萬元(超過部分不扣)。
➢ 單次給付扣繳下限為達新臺幣20,000元(未達者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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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計收補充保險費共同原則

➢獎金：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不論是否低於

20,000元，須全額計收補充保險費

➢兼職所得：

◆103/9/1起下限為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
111/1/1起為25,250元 112/1/1起為26,400元
113/1/1起為27,470元 114/1/1起為28,590元

115/1/1起為29,500元(未達者不扣)

下限
例外



保險對象計收補充保險費照顧弱勢民眾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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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起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民眾之政策，放寬中低收入民眾補充保險費扣
費標準（增訂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四條第三項第八款）

對象 補充保險費項目 免扣取範圍

中低收入戶

執行業務收入
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
(不包含四倍獎金)

單次給付未達中央勞
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
工資

110/1/1起為24,000元

111/1/1起為25,250元

112/1/1起為26,400元

113/1/1起為27,470元

114/1/1起為28,590元

※115/1/1起為29,500元

(未達者不扣)

中低收入老人

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與

少年

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

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

符合本法第一百條所定之經

濟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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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
分之獎金(健保法§31 第1項第1款)

自107年1月1日起因應產業創新條例新增所得格式代號79A及79B均列入計算

    所得格式代號：50、79A、79B

全年累計：指投保單位自當年1月1日起至當次給
付被保險人獎金時之累計(扣繳辦法§6Ⅰ)

給付獎金時，被保險人已離職，仍應就全年累計
獎金逾其退保時投保金額4倍之部分扣取補充保險
費(扣繳辦法§6Ⅱ)

無20,000元之扣繳下限

「補充保險費-奬金」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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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 奬金」之內涵

獎金指所得稅法規定的薪資所得項目，且未列
入投保金額計算之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如

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

補助性質之給與或代金，不列入扣繳補充保險
費獎金項目：例如結婚補助、教育補助費、旅

遊補助、喪葬補助、學分補助、醫療補助、保

險費補助、交際費、差旅費、差旅津貼、工作
服代金、作業用品代金、慰問金、補償費等。

以上未列入獎金項目，若屬薪資所得(所得稅代號：50、79A、

79B)仍應列入雇主補充保費之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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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薪資所得：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健保法§31第1項第2款，自107年1月1日起因應產業創新條例新增

                                            所得格式代號   79A及79B均列入計算)

●所得格式代號：50、79A、79B

「補充保險費－兼職薪資所得」之定義

「兼職薪資所得」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

不具投保資格者、第2類(職業工會會員)

及第5類被保險人(低收入戶)。

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

 103/9/1前單次給付未達5,000元。

 103/9/1起單次給付未達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

 110/1/1起為24,000元 111/1/1起為25,250元 112/1/1起為26,400元 113/1/1起為27,470元

 114/1/1起為28,590元 ★115/1/1起為29,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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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業務收入 ：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所

稱之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

所得格式代號：9A、9B、72

不具投保資格者、第2類(職業工會會員)及

第5類被保險人(低收入戶)。

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專技身份加保)。

授款人是XX事務所非個人

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及未達
20,000元(105年1月1日前為未達5,000元)。

「執行業務收入」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

「補充保險費－執行業務收入」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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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執行業務收入(新增) 」

全民健康保險執行業務收入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書
扣費單位統一編號:

筆數總計
給付金額
總計

扣繳補充保險
費總計扣費單位名稱:

扣費義務人:

執行業務補充保費
書面申報

聯絡電話:

聯絡
電子
郵件
信箱
帳號:

投保單位代號: (無成立投保單位者免填)

A B C D E F O

序號 給付日期 (如
1030101)

所得人身分證號 所得人姓名 單次所得給付金額 單次扣繳補充
保險費金額 所得所屬年度

(備註)
1

2

3

小計

備註：
1.僅適用獨資或合夥等型態之(專技)事務所，如因客戶(企業單位)給付事
務所執行業務收入時無需扣取補充保險費，由事務所於該所得所屬年度後，
將盈餘分配予非以專技人員身分投保者，需填報此欄，否則此欄空白。
2.所得所屬年度格式yyy，指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之「所得所屬年
度」。
扣費單位蓋章： 扣費義務人簽章:                  

聯絡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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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之定義

◼股利所得：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所稱公司股

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

＊「股利」包括「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所得格式代號：54

不具投保資格者、第5類被保險人(低收入戶)

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一般保險費之股利所得

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及未達

20,000元(105年1月1日前為5,000元) 。

「股利所得」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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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利息」之定義

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4類所稱之利息所得。

＠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所取得的利息。

＠存款(含軍公教退休優惠存款、郵局存簿儲金存款)利息。

＠其他貸出款項所取得的利息。

所得稅代號：5A、5B、5C、52

不具投保資格者、第5類被保險人(低收入戶)

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及未達

20,000元(105年1月1日前為未達5000元)。

「利息所得」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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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取「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規定

◼租金收入：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5類第1款所

稱之租賃收入及第2款所稱之租賃所得。

◼所得稅代號：51

不具投保資格者、第5類被保險人(低收入戶)

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之部分及未達

20,000元(105年1月1日前為未達5000元)。

「租金收入」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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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人

給付人

第1類至第4類及
第6類保險對象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財
團、執行業務者

機關、機構、團體、學校、
事業、破產財團、執行業
務者（所得稅法規定的扣
繳義務人）

是 否

個人 否 否

下列給付租金情形是否須扣取租金收入補充保險費？

註：行號負責人或執行業務者如果以個人名義承租場所作為營業或

執行業務使用，給付租金時應扣取補充保險費。

扣取「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規定

＄



補充保險費繳納時點

➢繳納時點

◆扣費義務人：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

納，得寬限15日。

◆投保單位：併同一般保險費，按月繳納。

                        ➢逾期滯納金：

  寬限期滿仍未繳納，則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

  至完納前1日止，每逾1日加徵應納費額0.1%

  之滯納金，滯納金總額最高為應納費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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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查核原則

◇當年度查核2年前繳納狀況：

舉例--114年查核112年度繳納狀況

◇查核資料以比對國稅局資料為主：

舉例—公司給付的薪資申報國稅局歸屬112年度，結算後，

請列印補充保險費繳款單時繳納年度為112年，

以此類推 ～

    避免發生少繳或多繳情形，造成後續查核開單補

繳或申請退費

26

查核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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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列印繳款書
(登入使用憑證或免憑證)

⚫電話或臨櫃服務

    電洽或臨櫃至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申請列印

繳款書服務。

➢ 若無印表機，亦可將繳款書檔案儲存於隨身碟

(USB)至便利商店(統一、全家)列印繳款書(須自

付列印費3元)並繳款(須自付手續費5元)

繳款書
列印管道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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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補充保險費之申報

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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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申報時點

年度申報

扣費義務人每年1月

31日前，將上一年度

向保險對象扣取之補

充保險費金額，填報

扣費明細彙報保險人。

強烈推薦按月申報

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
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並
以電子媒體方式彙送保
險人者，得免於每年1
月31日前再向保險人彙
報。

解散、 廢止、合併或轉讓，或機
關、團體裁撤、變更時，扣費義務
人應隨時就已扣繳保險費金額，於
10日內向保險人填報扣費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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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方式

網際網路

連結至健保署網站補

充保險費作業專區辦

理申報。

☆使用憑證之『補充

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

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免憑證之『各類所

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

細申報作業』

媒體

透過健保署網站
下載檢核程式檢
核檔案格式無誤
後，再將檔案錄
製於光碟片或其
它，送至健保署
所屬分區業務組。

人工書面

檢附『全民健康
保險各類所得扣
繳補充保險費明
細申報書』報核
聯及扣費明細清
單，送至健保署
所屬分區業務組。

➢申報方式



補充保費相關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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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件下載：

中央健保署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健保表單下載→

補充保險費表單→二代健保書表及檔案格式→選擇所需表格

下載



健保署網址：https://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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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網址：https://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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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網址：http://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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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費常見問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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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諮詢電話：0800-030-598
高屏業務組  ：07–2315151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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